附 件

	序号
	意见及建议
	采纳情况

	1
	第22条中的“不包含办理农用地转用或风险评估的时间”应该增加告知时间的表述，按照《行政许可法》第45条规定应当告知所需时间，不能成为行政机关怠于履职的借口。
	采纳。农用地转用是另外一个行政审批，审批时间确实不包含在宅基地审批中，但在该条文中如此表述容易引起误解，我们将根据该意见认真研究进一步修改完善。

	2
	第30条第2款的管控要求建议增加“总高度不超过14米”，防止房屋加建夹层和“纸片楼”的现象。
	部分采纳。由于各县（区）在地理条件、土地资源、人口密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办法》不宜对建房总高度作统一限定，由各县（区）对用地面积、建房高度等结合实际确定标准，更符合基层管理实际和因地制宜原则。

同时，针对该建议关注的“加建夹层”“纸片楼”现象，《办法》规定，市、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编制农房设计图集免费提供农村村民参考使用，引导村民按图施工、规范建设；并对建设施工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四到场”制度、竣工验收等做了规定，以加强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

	3
	为更好地实现第5条的‘线上+线下’审批，且审批跨越了县镇村组四个层级，建议第6条给市县农业农村部门增加职责——“加快实现农村住房审批一网通办的改革步伐”，彻底疏通审批流程中的堵点，也方便群众了解审批进度。
	部分采纳。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开发上线“河源市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网”平台，并持续优化平台系统，村民可进行网上办理，全程跟踪。该建议所提“农村住房审批一网通办”内容，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职责范围内积极推进。

由于该行政审批涉及部门较多，优化审批服务不仅是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责，因此《办法》设置专门条款明确优化审批服务流程，严格实行“一个窗口对外”服务模式，推行“线上+线下”融合申报审批机制。

	4
	结合我市实际，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为乡镇、村、组三级，本文提及应该是“组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各种原因，许多同村村民在另一个组级村民集体经济组织取得农村住宅，建议在第28条中增加一项“因各种原因，非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先前已取得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住宅的，申请住宅重建翻建的，应先取得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部分采纳。《办法》已明确其适用范围为：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农村村民在宅基地上新建、改建、扩建、重建住房及其相关活动的监督管理；并在用地建房申请中规定“不属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予批准。

因此，根据《办法》规定，村民建房包括了重建翻建等类型，其前提申请条件均为具有“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该建议所提“重建翻修应先取得成员身份”的要求，已在《办法》相关条款中明确，无需在第二十八条再次规定，不单独新增条款不影响实际执行。

	5
	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省县乡道的建筑控制区距离在5到20米，可考虑在第6条部门职责分工中单独罗列出来。
	部分采纳。《办法》在关于村民建房选址要求的规定中，已经明确村民建房选址应当避开公路建筑控制区等重点区域；同时，公路建筑控制区的具体范围和标准在《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已有详细规定，按照立法技术规范，地方政府规章不再重复规定。

第六条为部门职责，专门规定各职能部门在农村村民建房管理中的职责划分，在其中单独罗列公路建筑控制区距离，也不符合立法的逻辑结构与体例严谨性。

因此，该建议的核心内容已在《办法》建房选址相关条款中落实，无需在第六条部门职责中再次单独罗列。





